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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n810341/n810755/c2795786/content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关于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2 号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（以下简称“计税价格”）核定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

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于未按照《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信息采集和核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6

号公布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规定报送信息资料的新牌号、新规格卷烟，卷烟生产企业消费税纳

税人（以下简称“纳税人”）按照税务总局核定的计税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满 1 年后，可向主

管税务机关提出调整计税价格的申请。主管税务机关应于收到申请后 15 日内，将申请调整计

税价格文件逐级上报至税务总局。税务总局收到文件后 30 日内，根据当期已采集的该牌号规

格卷烟批发环节连续 6 个月的销售价格，调整并发布计税价格。 

二、对于因卷烟批发企业申报《卷烟批发企业月份销售明细清单》中销售价格信息错误,

造成纳税人对税务总局核定的计税价格有异议的，纳税人可自计税价格执行之日起向主管税务

机关提出调整计税价格的申请。主管税务机关收到申请后,应核实纳税人该牌号规格卷烟的生

产经营情况，计算该牌号规格卷烟自正式投产以来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，对确需调整计税价格

的，应于收到申请后 25 日内，将申请调整计税价格文件逐级上报至税务总局。税务总局收到

文件后, 重新采集该牌号规格卷烟批发环节销售价格，采集期为已核定计税价格执行之日起连

续 6 个月,采集期满后调整并发布计税价格。 

三、对于纳税人套用其他牌号、规格卷烟计税价格，造成少缴消费税税款的，主管税务

机关按照《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调整纳税人应纳税收入时，应按照采集的该牌号、规格卷烟

市场零售价格适用最低档批发毛利率确定计税价格，追缴纳税人少缴消费税税款。 

四、本公告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7 年 8 月 29 日 

 


